金岩乡人民政府部门预算绩效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机构组成。

按照省、市、县对乡镇机构改革的统一要求，金岩乡机关领导机构设党委、人大、政府，不设政协机构，设乡人民武装部，为乡党委的军事部门和乡人民政府的兵役工作机构，受乡党委、政府和县人民武装部双重领导。

金岩乡行政机关的机构调整与设置

金岩乡综合设置行政机构，不搞上下对口一事一职，根据工作需要配备专、兼职干部，人员编制在乡镇行政编制总数内统筹考虑。金岩乡设二个综合办事机构，即：

党政办公室：当好党委、政府的参谋，负责人大、党务（组织、宣传、纪检、统战）、武装、文书档案、人事、财政、精神文明建设、群众来信来访接待等工作，承办群团组织的日常事务和机关后勤工作（对外挂信访和群众工作室牌子）。

社会事务办公室：负责民政救灾、救济、优抚、计生、农业、林业、水利、农机、国土、科技、统计、乡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交通、安全生产、教育、卫生、劳动保障和司法民事调解等工作（对外挂计划生育办公室、安全生产办公室牌子）。

金岩乡不设行政执法机构，使用行政编制的地方税务所、工商所和使用政法专项编制的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等派出机构按规定设置。

金岩乡事业机构的调整与设置

按照科学合理、集中规范的原则，在整合现有金岩乡事业机构的基础上，综合设置金岩乡直属事业单位，对应乡镇机关综合办事机构个数，依据我县实情，金岩乡设置2个乡直属事业单位，即：

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农经、农技、林业、水土保持等综合性的农业技术服务机构，其经费来源渠道不变。

社会事业服务中心：乡劳动保障、计划生育服务站（计生服务站对外挂牌）文化、广播电视、教育、卫生防疫、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等。

撤销2003年金岩乡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时，保留的农经站、农技站、林业站、水利站、农机站、文化站、广播电视站、劳动保障服务所等牌子。

政府举办的农村中小学、乡卫生院、兽防站实行县办县管体制，金岩乡不再保留也不再新设经费自筹事业单位。
机构职能和人员概况。

金岩乡党委、金岩乡人民政府的主要职责是：

1、负责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执行县委、县政府的决定，研究决定辖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事业发展的重大事项并组织实施。 

2、统筹落实关于辖区发展的重大决策，参与辖区建设规划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机制，引导、整合辖区内各种社会力量为区域发展服务，推动辖区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3、负责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基层政权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统筹协调辖区内各领域党建工作，推进社区党建、单位党建、行业党建和区域化党建互联互动，统筹抓好新领域新业态新群体党建工作。负责人大、政协、统战、民族宗教、群团工作。

4、加强基层意识形态工作，推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5、负责拟定经济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促进经济发展，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促进农民增收。 

6、负责拟定社会事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教育、科技、文化旅游、体育、广播电视、民政、卫生健康、医疗保障、残疾人保障、社会保险、退役军人服务等工作，推进便民服务规范化建设管理，落实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各项公共服务政策。 

7、负责拟定乡村振兴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农业产业升级转型、美丽乡村建设、农村文化生活繁荣、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脱贫攻坚等工作。 

8、负责城乡基层治理工作，深化党建引领城乡基层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乡基层治理工作格局，推进和谐宜居乡村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承担社会治理、信访维稳、综治中心、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法治建设、反邪教等工作。 

9、负责辖区公共事务综合管理，参与辖区规划建设，负责拟定国土空间规划并组织实施，承担重点工程建设、乡村道路建设及公共设施、水利设施等管理工作，对辖区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提出建议。负责统筹组织协调指挥辖区内派驻和基层执法等力量。 

10、负责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工作，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应对突发紧急事件的处置管理机制，构建公共安全防控体系。

11、负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好网格化环境监管，开展自然资源、环境保护隐患排查和治理，配合有关部门查处自然资源、环境违法行为，做好辖区内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12、负责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加强普法依法治理，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负责协助武装部门做好辖区民兵训练和公民服兵役工作。 

13、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负责干部的教育、培训、选拔、考核和监督工作。加强本级财政、所属行政事业单位以及村级财务的核算和监督。 

14、根据法定职责或受委托承担辖区内审批服务、公共服务、各类社会事务服务等职责。负责制定完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公共服务清单，建立清单动态调整和公示机制，推进党务政务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增加公信力。 

15、履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人员概况：

1、金岩乡行政机关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

领导职数按省、市有关规定金岩乡设党委书记 1 名，乡长（副书记）1 名，人大主席 1 名，副书记 1 名、副乡长2名（其中 1 名兼任武装部长）、纪委书记 1名、组织委员 1 名（兼任统战委员）、宣传委员 1 名（兼任人大副主席）、政法委员 1 名。

2、金岩乡事业机构和人员编制

金岩乡事业编制 15名，金岩乡设下列直属公益一类事业机构： 

（1）便民服务中心（挂退役军人服务站、农民工服务中心牌子）。核定事业编制 7名（含退役军人服务站编制 1 名），设主任 1 名。

（2）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核定事业编制3名。 

（3）综治中心。核定事业编制 3名。

（4）文化旅游服务中心（挂综合文化站牌子）。核定事业编制 2 名。

年度主要工作任务。

1、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筑牢政治保障。一是建强基层党组织。动态掌握村党支部运行情况，积极回引优秀农民工，配齐配优3个村班子，制定《进一步加强流动党员教育管理的工作方案》，建成金岩乡流动党员活动室，组织开展活动3次，强化党员教育管理。二是抓实干部教育管理。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修订完善乡机关考勤、请销假、会议签到等工作制度，安装指纹打卡器，严格执行上下班考勤制度，有效提升干部的规矩意识。三是抓好主题教育。把握“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召开专题党委会议3次，领学授课3次，党组织书记讲授专题党课11次，对老党员、不识字党员等采取上门送学，确保270名党员全覆盖。

2、始终坚持发展带动，推进乡村振兴。一是防止致贫返贫。乡、村两级每个月开展常态化的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工作，结合大排查和防返贫监测专项行动，完成3次全覆盖入户排查，新增监测户12户40人、脱贫户动态增加25人、动态减少27人、动态迁移1人，跟进对标补短措施；持续推动脱贫奋进“五小”产业，及时完善奖补资料，确保人均纯收入全部达到7500元以上，坚决不让一户一人致贫返贫。二是抓实农业生产。严格按照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完成粮食播种面积4570亩，生猪存栏6929头，肉牛存栏538头，肉羊存栏3311只，肉鸡存栏9455只，禽存栏4256只，蜂339桶，马存栏38匹，并扎实做好畜禽免疫、农业保险等工作，圆满完成县下目标任务；回引优秀农民工返乡创业，成立农业合作社，种植高山反季蔬菜100亩，四季豆产量8万斤、辣椒产量3万斤、萝卜产量40万斤，利用美团销往成都、眉山等地，带动20户农户人均增收4000元以上，并提供20多个稳定就业岗位。三是壮大集体经济。立足以前三月竹产业基础，通过向上争取和积极引导群众在团结村、共和村、罗卜村、金岩村、挖吉村进行布局，逐步形成四千余亩竹产业规模，结合金岩乡“温泉+”发展定位和自身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成立仙牙山旅游开发公司，不断提高产业发展后劲；立足金岩乡实际，组建成立金兴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并成功举办现场招聘会，持续开展劳务输出等工作，已输出150余人，正在积极谋划在黑竹沟、勒乌举办招聘会，力争春节前输出200人，今年为每个村增加2万元集体经济收入，有效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3、始终坚持德法共治，强化基层治理。一是移风易俗暖民心。持续发挥村组干部及红白理事会作用，大力宣扬“村规民约”，通过柔性措施有效进行高价彩礼整治；以文明村镇创建为契机，认真抓好五清行动，不断改善人居环境；利用积分超市，开展文明星、洁美星、孝老星、和谐星评定，俄罗村继续保留省级文明村头衔，金岩村成功创建市级文明村，挖吉村、温泉村、罗卜村顺利获评2021-2023 年度县级文明村。二是化解矛盾解民忧。加强矛盾纠纷调处。常态化进村入户摸底排查，实施群众接访行动，接待群众来信来访750余人次，排查并解决矛盾纠纷87起，劝退、稳控、解决25起拟上访事件，成功维稳8起意外死亡的纠纷调解工作，未引起群体性事件，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三是禁毒防毒顺民意。严格落实“三个一”要求，开展铲毒踏查行动12次，实现毒品原植物种植、产量“零目标”，规范管控全乡41名在册吸毒人员；通过召开村民大会、参观禁毒基地、张贴宣传标语、放映禁毒公益电影等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开展“六进”禁毒宣传，禁毒信息7次被“峨边禁毒”公众号刊载，全乡识毒、防毒、拒毒意识不断增强。

4、始终坚持底线思维，维护安全稳定。一是扎实开展好经济普查。建立分工明确、人员清晰、高效有序的普查工作队伍，单位清查有效总数112户，底册内单位全部清查完毕，有效单位采集率为110.9%，个体户清查总数217户，采集率170.9%，均高于全县平均水平。二是坚决守好耕地保护红线。组织召开耕地保护专题会8次，定期督促乡村两级田长巡田，排查处置耕地流失8起，处理侵占基本农田1起，违规建房1起，撂荒地排查整治19个，完成永农整改 26.35亩（目标443亩），耕地恢复完成 18.5 亩。三是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底线。按照党政同责要求，调整安全生产领导小组，明确了责任分工，完善安全生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切实抓好森林防灭火、防汛地灾工作，常态化开展道路安全、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在建工程隐患排查和问题整治，确保金岩乡大局和谐稳定。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我乡2023年完成了如下：乡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考核奖补资金35.95万元、2023年基层组织和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费91万元、乡镇安全管理相关经费8.47万元，已按实际拨付完毕。

二、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

（一）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

2023年度部门收入总额913.93万元。
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

2023年度部门支出总额913.93万元。

部门财政资金结转结余情况。

无结转结余

三、部门整体绩效管理情况（根据自评体系进行描述）

（一）部门整体履职绩效分析。

预算管理方面，编制内在职人员控制率小于100%，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总额以内。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但仍需进一步强化，资金使用管理需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控制制度需进一步健全，内控制度执行还需进一步规范。

（二）特定目标类项目绩效分析。

包括项目绩效目标制定、目标实现、支出控制、及时处置、执行进度、预算完成情况、资金结余率（低效无效率）和违规记录等情况。

整体情况

金岩乡人民政府绩效目标按要求向社会公开，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情况和自行组织的评价情况向社会公开，及时整改了绩效管理发现问题，向财政部门反馈结果应用情况。资金主要投入在乡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考核奖补资金35.95万元、2023年基层组织和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费91万元、乡镇安全管理相关经费8.47万元。通过统计分析获取了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健康度、居住生活的舒适度、居住生活的安全度各方面的良好评价。

2.100万以上项目：

无

结果应用情况。

本单位按照财政局下达的预算指标，严格执行预算内开支，保障了单位正常运转。本部门的预决算编制均按照县财政局下达的相关文件指标进行了编制，按时完成编制工作，决算报表和说明均在峨边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开。绩效目标也按照有关文件如实进行了填报。

四、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根据《峨边彝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金岩乡人民政府认真组织开展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绩效评价得分： 97 分。

（二）存在问题。

在资金管理过程中，财务管理制度需完善。
（三）改进建议。

1、细化预算编制工作，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预算编制，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控性，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进行支付。

2、加强财务管理，健全管理制度体系。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

